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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郝振宇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

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

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

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

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

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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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是崇佛之国，上层统治群体和下层民众皆

积极参与其中，佛教作为西夏重要的宗教信仰，受到

全国的狂热崇奉。故有夏一代，佛教大行其道。史

书记载：“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

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像片瓦，但仿

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

乎？”［１］在西夏境内，自兴庆府到边境村落，以至于山

林溪谷，处处可见佛教存在的痕迹。只要与佛教有

丝毫关联的“只像片瓦”更是“仿佛有存者，无不必

葺”，客观上凸显出西夏崇佛之盛和国人的崇佛诚

心。西夏崇佛何以如此之盛，其原因学界已有论述，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河西、陇右长期深厚的佛教

信仰基础；第二，良好的外部信仰氛围，如宋、辽、金

等国佛教信仰的熏陶；第三，统治者的崇奉提

倡［１－３］。但笔者认为西夏崇佛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故不揣浅陋，拟推究西夏崇佛的心理轨迹，认为西夏

佛教盛行的深层原因即在于统治者和民众不同的心

理诉求之共同推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佛经发愿文反映西夏群体的

崇佛目的性

　　西夏佛教盛行，有赖于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

的推动。两个群体对佛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虔

诚，即使这种虔诚带有自身的阶层性。然而两者大

相径庭的崇佛心理具化为相似的崇佛行为，二力合

一，共同促进西夏佛教的蓬勃发展。下文以西夏部

分汉文佛经发愿文为切入点，透过上层统治者和下

层民众的祈愿来深入了解他们的崇佛心理，进而明

了西夏佛教盛行的内质。

（一）西夏统治群体的崇佛目的性

心理

西夏佛教大盛，有赖于统治者的积极提倡。佛

教自汉末入华初始，基本上沿袭印度模式自主发展，

但“不久即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发生了性质的变

化，从纯粹的宗教组织逐步演变为既有宗教性质，又



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４］魏晋以降，中土

佛教主导者认识到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依附封建皇权

生存的重要性，故而道安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

难立。”［５］自此，开启了佛教与世俗政权互相依存之

门，依附政权以传播发展佛教，成为佛教在华发展的

便捷途径。而历代统治者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践行

这一法则。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

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西夏统治者率先接受

佛教，并推动它迅速发展，他们利用手中优越的政

治、经济条件，大力提倡佛教，希图借助佛门保佑皇

权，并以佛教大力宣扬忍耐，来维护其封建统治。”［６］

西夏统治者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心理是推动佛教

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为统治者不会无理由地抛弃

本族信仰而支持另一种宗教，除非这种宗教比本族

信仰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谋取自身统

治利益的心理在统治贵族施印佛经发愿文中得到一

个侧面的诠释。

表１［１，７］中所涉及到的西夏统治贵族有皇族（如

表１ 西夏统治群体发愿文概表

发愿者 经名 施经时间 发愿目的

李仁孝（仁宗）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动能依经录》并《圣

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续发愿文
１１４１

之子之孙，益昌益盛。基业泰定，迩暇扬和睦之风；国本隆

昌，终始保清平之运，延宗社而克永，守历数以无疆。四方

期奠枕之安，九有获覆盂之固。

李仁孝（仁宗） 《佛说圣佛母波若波罗蜜多心经》 １１６７
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太平，一德大臣，百祥

咸萃。更均余祉，下逮含灵。

任得敬①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１１６７
冀资冥，速愈沉疴。邦家巩固，历服延长。岁稔时丰，民

安俗阜。

李仁孝（仁宗）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 １１８４
皇基永固，宝运弥昌，中宫永保于寿龄，圣嗣长增于福履。

满朝臣庶，共沐慈光，四海存亡，俱蒙善利。

李仁孝（仁宗）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１１８９ 历数无疆，宫闱有庆。不谷享黄发之寿，四海视生平之年。

罗氏② 《佛说转女身经》 １１９５
龙图永霸，帝业长隆，皇女享千春之福，宗亲延万叶之祯。

武职文臣，恒显荣于禄位；黎民士庶，克保庆于休祥。

罗氏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１１９６
萝图巩固，长临万国之尊；宝历弥新，永耀阎浮之境。文臣

武职，等灵椿以坚贞，兆民贺尧天之庆，万姓享舜日之荣。

神宗 《金光明最胜王经》③ １２１４ 百谷成熟，□□□□□□□次，万物具不失性，

仁宗）、后族（如罗氏）、外戚（如任得敬）等，作为既

得利益者，他们的愿望主要是“基业泰定”、“皇基永

固”、“龙图永霸”、“帝统延昌”，表现了作为社会人

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心理。这些世俗愿望最能揭

示当时西夏社会的整体状态。施印的这些发愿文集

中于西夏中后期夏仁宗在位时，正值辽、金、宋三国

更迭变化，北方金灭辽，江南宋朝偏居，天下格局发

生重大变更，只有西夏对金“以事辽之礼称藩”，“自

今以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

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８］。西夏成为金国的附属国，

取得暂时稳定。此时，漠北蒙古也在悄然崛起，慢慢

地改变着天下三分的后三国格局。西夏中后期皇权

更迭、崇文抑武，国力已不如前期。④在自身力量无

法维持统治现状或者扭转局面时，寄托于法力无边

的佛教以幻想着“帝统延昌”也许是统治者的首要

选择。佛教大行其道，成为统治者的逃避现实的避

风港。此时统治者的心态已经与前期大不相同。前

①　任得敬是西夏中后期崇宗、仁宗的外戚。初为北宋西安州通判，夏元

德八年（１１２６），崇宗进攻西安州，任得敬降夏，仁宗大庆元年（１１４０），西夏夏

州统军叛乱，任得敬率军平叛，有功于西夏皇室，入朝参政，权势日盛，有分土

裂国之想。仁宗乾顺元年被灭族。详情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３５第４０３～

４０８页，卷３７第４３５～４３７页，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史金波《西夏“秦晋国

王”考论》，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第７２～７６页。

②　罗氏是西夏仁宗第二任皇后，本中原人，陷没于夏，仁宗天盛十九年

（１１６７）封为皇后，乾二十四年（１１９３）夏桓宗尊其为皇太后，天庆十三年

（１２０６），废桓宗立李安全为襄宗。罗氏是西夏后期具有实权的统治者。详见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３７第４３３页，卷３９第４６４页。

③　此经原是西夏文，史金波译为汉文，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④　西砟初期，以武立国，尚武精神盛行。秉常主政以降，仰幕汉族文化，

崇宗乾顺创立“国学”和“养贤务”，借鉴中原方式培养人才，崇文抑武之风大

盛。西夏传统的尚武精神日渐衰落，军队战斗力渐降。日渐落后于宋朝，丧失

战略主动权。西夏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这一潜在危险。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认

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驰。……愿主上既

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见吴广成《西夏

书事》卷３２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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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统治者把佛教作为辅助工具：“通过宗教的影响

就能从被统治阶级内心深处建立起迫使他们驯服的

震慑力量，大大有利于巩固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

或者是：“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以垄断着人

们灵魂能否进入所谓‘净土’或‘极乐世界’的神权

做幌子，来进行欺骗麻醉，实现光靠赤裸裸的镇压所

难达到的统治目的。”［９］后期统治者则把佛教作为国

家的精神寄托，在军事力量虚弱时大肆崇佛祈祷以

求获得神助拯救国家。

（二）西夏下层民众崇佛的目的性

心理

人类自有意识思维起，迫于强大的自然力，受制

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在潜意识中就有一种对超自身

力量的崇拜与信仰，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祈祷以

达到自身设想的目标。所以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

崇拜、英雄崇拜和宗教信仰，虽然崇拜或信仰的外在

表现对象不断发生变化，但其自身信仰的内在本质

却始终不变，其本质终究是通过某种超自身的力量

来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对经济和文化水平相对低

下的西夏下层民众而言，其内在信仰的本质不变，只

是信仰对象更为与当时社会进步密切。

党项民族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到封建社会的急遽

变化。其信仰也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几乎一步跨越到

高层次的宗教信仰，当然这种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在

上层的统治阶层，他们不仅掌握了政治、军事、经济

机器，文化机器也被他们垄断。所以佛教成为上层

阶层推行思想霸权的重要工具。统一的国家政权绝

对不允许非我族类的英雄崇拜的出现，即使是原来

统治者也信仰的自然崇拜或者祖先崇拜，这一切必

须收归于统治者掌控的佛教之内。因为“在佛教信

仰之前，党项人崇奉鬼神和自然物，巫术十分流行。

建立政权后，原始低级的信仰难以发挥作用”［９］。所

以在宗教信仰方面，西夏统治者是当之无愧的“历

史人格者”，“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

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

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１０］。就西夏佛教的兴盛而

言，首要在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继而以种种行政或

经济手段给群众施加高压或诱惑的影响，次要在于

河西地自汉魏两晋南北朝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

之地，其佛教必然对当地民众有一定的影响。在当

时此地的民众心里，佛教是有一定根基的信仰。两

者结合，共同促进西夏佛教大盛。西夏统治者为首

出的人格者，随着文化兴盛，这一团体逐渐扩大，渐

次及整个社会，从而在全国形成对佛教的狂热。

西夏民众在现实的生活中，必定要受到统治者

的压榨。西夏作为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半游牧国家，

国家的生产能力本身就受到自然环境的极大制约，

其对外贸易也缺少大宗交换的物品，相较于统治贵

族而言，下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应该处于一个更低

水平。《隆平集·赵保吉传》载：“西北少五谷，军

兴，粮馈止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

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

地黄叶，冬食沙葱、野韭、拒霜、白葛，以为岁计”①，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西

夏民众一般从事两种职业：一是畜牧业，二是种植

业。畜牧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而种植业则集

中于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有冰雪融水灌

溉的地方。就全国范围的经济水平而言，西夏的经

济发展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经济水平相对于同

时代的宋、辽、金等国较低。下层民众的生活更是相

对低下。高压的统治政策、较低的生活条件交织在

一起，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困苦，所以以度人为任务的

佛教在西夏境内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西夏民众

的佛经发愿文也较多地关注个体及亲属的后世，于

国家方面鲜有触及，现存文献资料有关这方面的内

容较少，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知，西夏民众发愿文主要体现的是宗

教愿望，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祈祷考妣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是对死者的祈福；二是对生者的祈祷，罪

孽令灭，生活安生。“一般来说，文化水平相对低下

的普通百姓对于佛教抱有更朴素、更真挚的信仰，而

这种信仰又多与艰深繁琐的佛教义理无涉，并且多

是与道教和传统民间信仰相互关联，更多体现本土

的伦理、教化色彩和实际的功利目的。……民众的

精神状态与实践活动乃是推动佛教发展的强大动

力。”［１１］西夏民众的佛教信仰相对单纯性，他们的世

俗愿望和宗教愿望具有终结的相似性。可以说，他

们的世俗生活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铺就的。与统

治者的世俗信仰不同，民众是在受统治者意志支配

下的法律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活动，所以西夏民众的

世俗信仰也是在相应的生活基础上的有限想象。他

们接受的佛教不是政治色彩浓郁的宫廷和贵族佛

教，也不是闲适超俗的山林佛教，他们接受、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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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巩《隆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辽史·西夏外记》亦有类

似记载，西夏“土产大麦、草豆、青稞、鼓子蔓、苡蓉苗、小芜苡、席鸡草子、地黄

叶、登厢草、沙葱、野韭、白蒿”。



表２ 西夏民众发愿文概表

发愿者 经名 施经时间 发愿目的

陆文政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１０７３
佛钟不断，善业长流。荐资考妣，离苦得乐，随弥勒以当来，愿值龙华而相见，

然后福霭沙界，利及□□，有识之俦，皆蒙此益。

仇彦忠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１２００ 亡灵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净方。

陈慧高 《金光明最胜王经》 １２４７ 罪孽令灭，三恶八灾苦报莫受。欲现最安生，渐成佛道也。

是庶民佛教，而且这种庶民佛教还和西夏的原生宗

教并行不悖。西夏的巫术崇拜在下层民众中一直盛

行，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巫术崇拜的一个补充，民

众信仰的庶民佛教简单易行，尤其是隋唐以来盛行

的净土信仰和观音信仰，更是具备简单的仪式而被

西夏民众所接受，成为辅助原生宗教的重要手段。

二、世俗社会中崇佛拉推力的契合

　　汉末佛教入华，魏晋南北朝时逐渐与世俗政权
相依存，到隋唐成为封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佛教在

中土找到了其生根发展的土壤。佛教“从根本说并

没有构成与现世政治相对抗的一面，它的超越的追

求主要体现在观念和礼仪上，而不是在实际社会活

动和最终目的上。这也是它终归得到世俗统治者普

遍的容认，加护或崇信的重要原因”［１１］。自佛教逐

渐在中土被民众普遍接受并信仰，统治者利用佛教

来掌控和引导民众思想，使佛教成为统治者维护政

权的一件利器。西夏崇佛，在民众信仰基础上，统治

者对佛教进行政治规范和经济优待，恩威并施借此

诱导民众向统治者推行的佛教政策靠拢，以达到掌

控全民、巩固政权的目的。

（一）僧尼的政治、经济优待

代表封建政体内行政官僚体系的从来是国家范

围内的少数人，僧官体系亦如此。虽然佛教经汉魏

至隋唐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且僧侣遍及城乡各地，但作为宗教界的科举

制度，僧官选拔制度成为民众跻身僧侣的唯一合法

途径，从而保证了僧侣在政治上对朝廷的绝对服从。

而僧官选拔制度也成为评判民众与僧尼、僧团等级

的绝对标准，相应的某些优待政策就限定在僧侣内，

僧团也就具有一定的身份区别性，西夏政权借袭前

朝制度，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僧人给予优待。

第一，以官品抵罪。西夏僧尼的政治优待主要

是依官品高低进行不同等级的罪罚减轻政策，即依

据绯、紫、黄、黑等服色所代表的职位高低，分别给予

相应的减罪优待。① 以衣服服色来代表官职高低始

于唐代，其时佛教已成为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僧官是国家在佛教中存在的重要体现，所

以世俗政权中用以区分职位的服色制度也适用于宗

教界。西夏律法借鉴《唐律疏议》，其中很多法律条

文与《唐律疏议》有继承关系。官品抵罪的政策明

确地彰显了佛教在西夏的地位，普通民众要想拥有

如僧尼般的优待，必须诚心从佛向善，遵从统治者的

既定政策。

“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

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

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１２］

“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

比庶人罪当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

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

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

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

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

遗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

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１２］

“和尚、道士衣绯、紫、黄、黑等高低殴伤杀

时，执职位及实有官者，可以职位，官品当。无

官，则衣绯、紫，依殴伤杀有自暗监至戏监官人

法，衣黄、黑依殴伤杀有自十乘至胜监官人法判

断。”［１２］

第二，经济优待。西夏僧官可以享受官府提供

的种种经济优待，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不纳或者少纳

租税，他们构成了西夏社会中以宣扬佛教为主、不劳

而获的特殊阶层。西夏崇佛，不仅修缮寺庙，寺庙修

缮完后，国家还会施舍大量财物，以为庆赞。凉州护

国寺重修竣工时，官府给护国寺“特赐黄金十五两，

白金五十两，衣着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

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

户，充番汉常住，俾晨昏昏火者有所资焉，二时斋粥

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宇廊庑，僧房禅窟，支颓补□，

□一物之用者，无不仰给焉，故所需不匮”［１］。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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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赐紫、赐绯是唐代官制中一种服饰制度，以职官的服色表示职位高

低，三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绯色，后来这一制度用于宗教界。西夏对此继承

发展，增加了黄、黑两色。



施印佛经时：“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放生命，喂

囚徒，饭僧设贫，印造经卷彩画，数串等普施臣吏僧

民。”［１］官府给僧尼的优待对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

力，因为西夏的可耕用地集中在河套平原、宁夏平

原、河西走廊绿洲，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西夏不间断地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北宋进行战争，民

众承担着沉重的兵役、赋税和劳役。相比之下，僧侣

没有兵役，赋税和劳役也极少，所以民众觊觎僧侣优

待，目的性极强地崇佛，有利于政权巩固，还积淀了

更深厚的崇佛基础。

（二）官府对僧尼的制度约束

西夏虽人口偏少，但僧侣众多，曾有一次性度僧

三千人的记载。为确保对僧侣的有效控制和防止僧

侣过多对国家造成的不必要危害。西夏政权借鉴中

原王朝经验，制定相应的法律，环环相扣，形成了一

系列控制措施。其主要的措施是试经制度和度牒

制度。

（１）约始于南齐检试僧、至唐宋完善的试经制

度，是官方对僧侣的约束制度之一。此制度把判别

僧人资格的标准和权力收归于官府。要取得僧人资

格必须通过官府设定的考试，官府由此掌握了民众

通向僧侣的途径。继唐之后，与宋同时代的西夏继

承试经制度，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番、汉、羌行

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者，中书大人，承

旨中当遣一二口，令如下诵经十一种，使依法诵之。

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１２］

“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经》、《文殊真实名》、

《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

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

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诵全》。”［１２］“汉之

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

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

母》、《大□□》、《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

行愿颂》、《释迦
$

》。”［１２］西夏的试经制度针对境内

的番汉民族，两者都有规定的诵经要求，要满足一定

的硬性条件，无论番、汉、羌等族别的行童必须要依

赖自身通过诵背律法规定的经文考核，经考核合格

才能成为僧。他们所诵背的经文是统治者依据自身

需要制定的，主要是与国家兴旺、社会安定等有关。

另外，除了法律强制性的试经制度，还有一种较

温和的政策，针对无家室的倾心向佛的寡妇和未嫁

女：“诸寡妇、未嫁女等有诚心为佛法，异议无有而

为僧人者……依所欲住家或出家为僧人……自中等

司承旨、中书、枢密……以上人之母亲、妻子等衣绯，

此外以下者衣黄。”［１２］可见，寡妇和未嫁女则没有硬

性的规定，依所欲而为，而且依据个人。儿子或丈夫

的官职还有一定的优待。

（２）始于北魏灵太后，唐初完全确立，其后各代

相袭的官度是政府干涉佛教事务的又一措施。“唐

代，度僧制度更加完善，出家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自愿

行为与寺院接纳的宗教内部事务，而是把批准的权

限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发放度牒，作为身份依

据。”［１１］有无度牒成为是否“入道”的分界线，由于僧

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国家提供的优待，所以对度牒

的有效管理体现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特征。西夏

律法明确规定“不许无牒而为尼僧”［１２］，只有经过官

府承认才具有合法身份。另外，还不允许“彼之父、

伯父、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变为他

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１２］。“国境内僧人、道士

中虽有官，儿子、兄弟日求袭出家牒等时，不许取状

使袭之。”［１２］度牒仅为自己所有，不允许外借和世

袭，僧尼死后度牒还官或注销，防止“僧人、道士之

实才以外诸人”、“诸人及丁”、“使军”成为伪僧人。

严格限制了西夏僧人的数量，把佛教铨选的权力牢

牢地掌握在统治者手里，防止非法成僧之徒逃避税

务，有效保证僧侣的政治和经济优待。

（三）既定环境中民众的崇佛推力

西夏政权施行的佛教政策加强对佛教事务的全

面深入管理，优待和严惩并行不悖，其对象是具有合

法身份的僧侣阶层。对于民众而言，对施行的佛教

政策有深层次考量，即把握政策的优惠，趋避从严惩

罚，其结果自然是民众依据统治者制定的僧官选拔

制度成为合法僧侣，进而趋利避害、目的性极强地拥

护所定政策。实际上，统治者通过对僧侣的有效控

制而给佛教施以枷锁，但是民众在绝大程度上可以

接受实行。就西夏全国一般民众而言，所谓的佛教

信仰就是适应本土生活习俗的庶民佛教，仪式简化，

教理易懂，更大程度上是心灵的麻醉剂。他们不具

有僧侣的合法身份，不受僧官体系约束，服从世俗法

律。民众安于现状的态度奠定了底层民众崇佛的深

厚根基。

部分民众或具学识，或有进心，承袭“学而优则

仕”的理念跻身僧官队伍，成为合法僧尼，在遵从律

法的前提下，享有部分优待，即官品抵罪和经济优

惠。僧官队伍虽然服从于政治，但是僧官内部政治

性不强，他们看重的是僧官体制附带的优惠。因西

夏战乱频仍，农业经济欠缺，普通民众承担兵役、劳

役、赋税等，生活压力极大，僧侣可免除部分赋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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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自身压力，加之有政府对僧侣扶持，所以民众对佛

教具有趋从心理，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以佛教为

纽带，建立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共同推进了

西夏佛教的盛行。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西夏立国的河西地区从汉末以降就

一直是佛教的传播重镇，大乘、小乘相互交融，佛教

在此有数百年的积淀。民众已是佛教的追随者和受

益者。西夏作为后来的统治者，要想有效地进行统

治，必须要适应当地民众的信仰需求，否则一味依赖

强权无法保证统治巩固。西夏统治者实现政治统一

的必要手段就是营造文化认同，佛教无疑是联系社

会群体的最佳纽带。“文化的整合乃是实现政治统

一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统

一的文化传统乃是凝聚民心，巩固统一国家，消弭内

部各种矛盾的重要因素。……宗教主要作用于人们

的精神层面。它一方面能够深入影响到社会上更广

泛阶层，包括上层统治者到最底层的群众，甚至国家

政令难以到达的地方。另一方面信仰又能够有力地

调动起人们的主动精神，发挥出政治强力所起不到

的作用。”［１１］西夏统治者立足实际，扶持佛教，民众

对相关政策的利弊也有自身的衡量标准，民众崇佛

就在于看到其中的利大于弊。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理

正好形成一种齿轮性的互补，两者互惠互利，共同促

进了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佛教在西夏的发展与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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